
新北巿立三芝國民中學教師聘約約定要項 
一、    本聘約約定要項依教師法暨其他施行細則及臺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訂立。 

二、    乙方享有教師法及相關法令保障之權利，甲方不得侵害。若乙方依現行法令及課程標準規定，秉持教育專業精神及    

       專業自主原則，進行教學及輔導工作，甲方應依教師法及現行有關法令規定，按時支給乙方工作薪給，並保障其福   

       利、撫恤、資遺、保險等權益。 

三、    乙方之上班時間及差假暫依現行規定。如法令有修正或廢止時,依新修正或新制定之規定。 

四、    乙方有參加校務會議及提案、討論、議決學校章則之權力與義務。甲、乙雙方對校務會議之決議，除非其違反有關 

       法令，否則均應遵守。 

五、    乙方之授課科目及授課時數，均依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    乙方對甲方依教師法第十七條之規定所安排之行政職務，應接受並善盡職責。 

七、    乙方對於甲方基於提升教學品質及維護學生學習權，而與學校教師會共同擬定執行之教學活動、教育方案、教學專 

       業視導及評鑑，有配合之義務。 

八、    乙方除善盡法令規定之義務外，有被選任為本校依法設立組織之成員的權利及義務，並應善盡職責。 

九、    乙方於上班時間內，應注意言行舉止，以作為學生之表率。 

十、    乙方不得私自收費補習或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補習；並不得向學生推銷物品，以謀取私利或圖利他人。 

十一、 乙方如申請介聘、他校甄試或離職，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以書面告知甲方，甲方得同意其申請。 

       乙方應於介聘、甄試公布結果之次日或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確定是否異動並以書面告知甲方。 

       未善盡前兩項告知義務者，甲方得不予續聘或不予核發離職證明。 

十二、 甲方應於初聘、續聘、長期聘任確定或甄選錄取後，於五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簽約，通知內容應包括簽約地點、日 

       期、聘約內容。受聘之教師未依通知期限簽訂聘約者，即喪失受聘資格。但逾期之原因，如係不可抗拒之事由者不 

       在此限。 

十三、 甲方違反聘約之約定，如致乙方權利受損時，乙方得不接受，乙方並得依法提出申訴或訴訟。在申訴或訴訟期間，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甲方不得對乙方提出解聘、停聘、不續聘。 

       乙方違反聘約之規定時，甲方得依乙方違反聘約之情節，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處 

       理，並列入年終考核之參考。 

十四、 本聘約之制定及修改，應與本校教師會協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雙方有爭議時，由教育局召集甲、乙雙方及巿教師 

       會代表協商解決之。 

十五、 本聘約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臺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 

十六、 因本聘約所產生之訴訟，以學校所在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 本聘約含附件如下(如無則免)，附件效力等同於聘約本文。 

十八、 教師應遵守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本校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規定，不得違反刑法第 227 

       條及有疑似情事發生，以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十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 

            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二十、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衝突。 
 

 


